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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瑜伽协会筹备委员会：
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成立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瑜伽协会的请

示》已收悉。经学校工会研究，同意你们的申请，并原则同意

你们酝酿产生的首届工作机构及其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。同时，

请你们按照《关于印发<中国矿业大学教职工社团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中矿工字〔2022〕13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履行成立手续，

并及时将结果报学校工会。 

特此批复 

 

  中国矿业大学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1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工会办公室        2025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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